
海口市关闭、拆除、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的审批

申报审批服务表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观海楼              (盖章)
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张三                 (签名)

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201  6        年       11   月      12     日

印制单位：海口市琼山区生态环境局



以下信息由申报者填写

申

报

者

基

本

信

息

项目名称 观海楼

单位或个人

名称（盖

章）

海南省观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建设地址 海口市西海岸

单位负责人 张三 联系

电话

13654812365 身份证

号码

320312198201081779

联系人 李四 联系

电话

13522223688 身份证

号码

460001196302110223

申

报

内

容

环评批复 海环审字〔2008〕11 号 验收批复 海环审字〔2012〕20 号

拆除或闲置

防治污染

设施

污水处理站

申报附件

污染物排放控制方案

申报理由     我公司建设的观海楼项目，由于目前尚未有业主入住，没有污水产生，污

水处理站无法正常运转，我公司已制定污染物排放控制方案，并将严格执行，

现申请闲置污水处理站。

其

他

说

明

无

注

意

事

项



以下信息由环保部门填写

审

批

服

务

信

息

初核意见

签 名：

日 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复核意见

签 名：

日 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

日

审核意见

签 名：

日 期：       年     月

日

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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